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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或“卖方”）

于2017年6月30日与广州寅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寅午数据”、

“甲方”或“买方”）签订了广州明美15号楼数据中心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

“设备采购合同”）及寅午数据广州科学城数据中心机房安装工程合同（以下简

称“安装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8,866.81万元（暂定价），其中：

设备采购合同总金额暂定价为人民15,438.27万元，安装工程合同总金额暂定价

为人民币3,428.54万元。现将合同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次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合同已就违约、索赔及争议等事项进行了规定，由于合同的履行存

在一定的周期，在实际履行中，受市场因素的变化，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造

成的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对方介绍 

1、合同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寅午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伴绿路11号首层A114之二房 

法定代表人： 陈烁 

注册资本： 伍仟万元整 

成立时间： 2015年11月06日 



营业期限： 2015年11月0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

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本次合同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与合同对方发生过购销关系。 

三、合作项目介绍及合同主要内容 

（一）设备采购合同 

广州明美15号楼数据中心设备采购合同，买方为广州寅午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根据本合同签订的货物清单进行设备采购及维护，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

币15,438.27万元（最终总价根据经买卖双方书面确认的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范围：卖方负责本合同相关设备的供货、运送货物至买方指定地点、

交付、就位、安装指导、调试及验收等工作，并提供2年免费保修期内的维护保

养。 

2、工期：在合同签字生效后，本工程的交货就位期为120个日历天。 

3、合同价款：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5,438.27万元（最终总价根据经买卖

双方书面确认的实际采购数量为准）。 

4、合同价款的支付：采购合同签订5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作为预付款；所有设备到货验货合格后15日内，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

作为到货款。 

5、违约责任：无论合同有无相关规定，任何一方均不对另一方承担任何特

殊的、后果性的损害（包括数据、利润或收益损失、资金成本或停机成本）。任

何一方在本合同项下所承担的全部责任，无论是基于侵权、保证、合同或任何其

他法律理论，均不超过本合同总价。 

6、仲裁：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经协商若不能达成协议时，买卖双方应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二）安装工程合同 

寅午数据广州科学城数据中心机房安装工程合同，甲方为广州寅午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根据合同签订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寅午数据广州科学城数据中心

深化设计、设备安装、施工、测试验证和验收等工程承包范围进行安装。本合同

总金额为人民币3,428.54万元（暂定价）。 

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寅午数据广州科学城数据中心深化设计、设备

安装、施工、测试验证和验收等工程承包范围。 

2、工期：合同签订后 180个自然日（以甲方发出书面开工指令为准，如甲

方对整体施工计划做调整或其他不能抗拒的因素影响，经甲方确认后，本施工进

度工期可做适当调整。）。 

3、工程价款：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3,428.54万元（暂定价）。 

4、工程价款的支付：采购合同签订 1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作为预付款；合同签订后 90 日内，甲方向乙方发出主要大型设备出货通知，

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乙方施工安装服务完成，并由甲方签署工程完工

报告后，向乙方支付合同中建设工程部分总金额的 40%；项目试运行三个月后，

向乙方支付最终实际结算金额 10%。 

5、违约责任：本合同履行中，合同双方的一方发生违约情况，另一方要求

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时，违约方应在承担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后继续履行合同。 

6、索赔：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非己方过失，而是因对方原因造成实际损

失，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和（或）工期顺延的要求。 

7、争议：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可以和解或者邀请第三方调解。

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甲乙双方应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四、相关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合同的签订在董事长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及安装工程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18,866.81万元

（暂定价），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18.83%，安装工程合同根据

工程进度完工情况进行收入确认。本合同若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存在积极影响，其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广州明美15号楼数据中心设备采购合同》； 

2、《寅午数据广州科学城数据中心机房安装工程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